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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一代妇女与青年倡议网

络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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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一代妇女与青年倡议网络欢迎借此机会探讨在执行《北京宣言与行动纲要》

方面目前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挑战，因为这些成就和挑战均对性别平等和增强妇

女权能产生了影响。它将致力于实现生殖健康和性健康权利，重点关注基层一级

最边缘化妇女。 

 依据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主题，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生

殖权利以及妇女和女童无法充分行使其生殖权利（包括不受耻辱或歧视地获得安

全和合法堕胎）之间的联系正受到关注。 

 鉴于这些关切，一代妇女与青年倡议网络及其国家盟友将在小组讨论和全体

会议上强调以下事项： 

因获得安全堕胎服务受限而导致的孕产妇死亡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明确指出，孕产妇、儿童和婴儿死亡率高，对社会

各个层面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不安全堕胎危及众多妇女的生命，构成严重的公共

卫生问题，因为承担最大风险的主要是最贫困和最年轻人群。通过改善适足保健

服务（包括安全有效的计划生育方法和产科急诊）的获得，以及通过认识妇女和

男子的知情权，可防止大多数死亡、卫生问题和伤害事件的发生。这些问题与生

育率高和现代避孕普及率低等挑战相关，而这些挑战导致意外怀孕、生育间隔短、

高危生育和不安全堕胎等现象发生。 

因得不到避孕药具和信息导致的不平等和缺乏权力 

 2012 年，尼日利亚政府再次承诺到 2018 年将避孕普及率提高到 38%，以加

强计划生育，并为计划生育服务的提供制定补充预算。尽管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这些目标尚未实现。 

 因此，鉴于人权条约、国际人权标准以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等共识文

件的存在，凡是不履行此类义务的企图都违反了获得避孕服务和信息的权利。 

 该行为也侵犯了妇女的核心生殖权利。我们还忆及，根据《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要》，政府有义务确保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方面给予妇女保护和法律确定性。 

 针对所提出的问题，一代妇女与青年倡议网络提出如下建议： 

 (a) 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妇女获得免费或负担得起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

务，包括获得信息和安全堕胎服务； 

 (b) 关注避孕服务和信息获得方面面临的文化、宗教、经济、法律、政治和

社会障碍，以便凡是有意利用的人都能获得这些服务和信息； 

 (c) 确保并扩大非正规和正规综合性性教育的获得。 

 


